清华大学 跨学科专业
 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核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出生年月
	    年  月
	岗位系列
	

	工作证号
	
	性    别
	
	职    称
	

	导师岗位院系
	
	最终学位
	
	授予单位
	

	导师类别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联系方式
	

	主学科专业
	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研究方向/专业领域：

	申请所跨学科专业及对应导师岗位院系
	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研究方向/专业领域：

	
	对应导师岗位院系：

	
	申请指导学生类别：       □博士生     □硕士生

	是否已跨过其他学科专业
	□尚未跨过学科专业
□已跨学科专业名称及对应导师岗位院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跨学科专业的必要性及优势
	

	在所跨学科专业承担课题情况

（限填3项）
	序号
	课题名称，课题来源，起迄时间，经费额度

	
	1
	

	
	2
	

	
	3
	

	近五年内在所跨学科专业代表性成果
（限填5项）
	包含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题目、刊物名称、发表时间、收录情况及影响因子）或出版的专著（作者、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及学术获奖（名称、等级、时间、署名次序）等多种形式。



	近五年内培养研究生情况
	已授学位研究生情况
	姓名、已授学位名称（学科专业）、学位论文题目、入学及毕业时间、毕业去向

	
	在学研究生情况
	姓名、学籍所在学科专业、入学时间、研究方向/专业领域

	申请人当前
导师岗位院系意见
	审核上述所填写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同意该指导教师跨学科专业申请导师岗位。

院系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所跨学科专业导师岗位院系意见
	是否同意该指导教师在本院系招生指导所跨学科专业研究生。
院系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所跨学科专业对应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意见
	结合本学科专业导师队伍状况、考生生源状况、毕业生就业状况，申请人本身学术水准、培养研究生的软、硬件条件等方面的情况，较详细填写审核意见。

分委员会主席：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申请表应附有关证明材料，包括：

1） 近五年内在所跨学科专业代表性成果栏中所涉及的成果证明。如学术论文的刊物封面、目录及论文首页复印件；专著封面和版权页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以及成果被引用或应用的证明材料，同行评价等能够证明其学术水平的材料。

2） 在所跨学科专业承担课题情况栏中承担课题的申请书、合同书首页及申请（参加）人名单所在页复印件。

� 适用于指导教师跨到本院系其他学科专业或跨到其他院系其他学科专业招生指导的情况。


�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及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相关授权的项目学术指导委员会、培养指导委员会等，在此表中统称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简称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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